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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監管公告

本公告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 13.10B條刊發。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有關法例規定，江西贛鋒鋰業股份有限公司（「本
公司」）在深圳證券交易所網站（http://www.szse.cn/）刊發了以下公告。茲載
列如下，僅供參閱。

承董事會命
江西贛鋒鋰業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李良彬

中國 •江西
二零二零年十一月十四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本公司執行董事李良彬先生、王曉申先生、
鄧招男女士及沈海博先生；本公司非執行董事于建國先生及楊娟娟女士；
以及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劉駿先生、黃斯穎女士、徐一新女士及徐光
華先生。



 

证券代码：002460     证券简称：赣锋锂业    编号：临2020-126 

江西赣锋锂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赣锋锂电实施增资扩股并引入员工持股平台 

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

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增资标的名称：江西赣锋锂电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赣

锋锂电”）。 

 增资金额： 

    1、江西赣锋锂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高

管及其一致行动人拟以货币方式对赣锋锂电增资合计人民币10,000

万元，具体如下： 

序号 姓名 职务/身份 
增资金额 

（万元人民币） 

1 李承霖 
公司董事长李良彬儿子、

一致行动人 
5,700 

2 王晓申 公司副董事长 2,200 

3 邓招男 公司董事 300 

4 沈海博 公司董事 300 

5 徐建华 公司高管 300 

6 杨满英 公司高管 300 

7 欧阳明 公司高管 300 

8 熊训满 公司高管 300 

9 傅利华 公司高管 300 

合计 10,000 

 2、赣锋锂电高管及监事以货币方式对赣锋锂电增资合计人民



 

币10,810万元，具体如下： 

序号 姓名 职务/身份 
增资金额 

（万元人民币） 

1 戈志敏 
赣锋锂电高管、过去12个

月内曾担任公司董事 
6,260 

2 刘  明 
赣锋锂电高管、过去12个

月内曾担任公司高管 
1,400 

3 肖海燕 赣锋锂电高管 950 

4 周海楠 
赣锋锂电高管、过去12个

月内曾担任公司高管 
800 

5 许晓雄 
赣锋锂电高管、过去12个

月内曾担任公司董事 
800 

6 林  奎 
赣锋锂电 

财务负责人 
500 

7 桂  娟 赣锋锂电监事 100 

合计 10,810 

3、新余理信服务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新余理信”)

以货币方式对赣锋锂电增资合计人民币2,806万元，占本次增资后赣

锋锂电3.07%的股权；  

4、新余众昇服务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新余众昇”)

以货币方式对赣锋锂电增资合计人民币2,425万元，占本次增资后赣

锋锂电2.65%的股权； 

5、新余鸿途服务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新余鸿途”)

以货币方式对赣锋锂电增资合计人民币2,045万元，占本次增资后赣

锋锂电2.23%的股权；  

6、新余智信服务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新余智信”)

以货币方式对赣锋锂电增资合计人民币1,939万元，占本次增资后赣

锋锂电2.12%的股权；  

7、新余鸿新服务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新余鸿新”) 



 

以货币方式对赣锋锂电增资合计人民币1,790万元，占本次增资后赣

锋锂电1.96%的股权；  

8、新余众福技术咨询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新余众福”)

以货币方式对赣锋锂电增资合计人民币1,740万元，占本次增资后赣

锋锂电1.90%的股权； 

9、新余众财服务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新余众财”)

以货币方式对赣锋锂电增资合计人民币1,599万元，占本次增资后赣

锋锂电1.75%的股权；  

10、新余众禾服务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新余众禾”)

以货币方式对赣锋锂电增资合计人民币1,517万元，占本次增资后赣

锋锂电1.66%的股权； 

11、新余众弘服务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新余众弘”)

以货币方式对赣锋锂电增资合计人民币1,463万元，占本次增资后赣

锋锂电1.60%的股权；  

12、新余众励服务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新余众励”)

以货币方式对赣锋锂电增资合计人民币1,325万元，占本次增资后赣

锋锂电1.45%的股权；  

13、新余鸿盛技术咨询厂（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新余鸿盛”) 

以货币方式对赣锋锂电增资合计人民币1,077万元，占本次增资后赣

锋锂电1.18%的股权； 

14、新余众信众联服务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新余

众信众联”) 以货币方式对赣锋锂电增资合计人民币1,000万元，占

本次增资后赣锋锂电1.09%的股权。 

以上3-14项合称“有限合伙企业”。 

本次增资完成后，赣锋锂电的注册资本由人民币5亿元增加至人



 

民币9.1536亿元。 

 本次增资事项构成关联交易，但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

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

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增资事项符合公司的发展需要，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

股东利益的情形，将对公司长期财务及经营状况产生积极影响。 

一、交易概述 

    公司于2020年11月13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赣锋锂电实施增资扩股并引入员工持股平

台暨关联交易的议案》，为优化全资子公司赣锋锂电治理结构，募

集资金进一步发展赣锋锂电业务，稳定和吸引人才，公司拟通过增

资扩股方式引入戈志敏、李承霖等16位自然人股东及新余理信、新

余众昇等12个有限合伙企业，具体情况如下： 

股东姓名/名称 

本次增资前 本次增资后 

认缴注册资本

（万元） 
股权比例 

认缴注册资本

（万元） 
股权比例 

赣锋锂业 50000 100% 50,000 54.62% 

戈志敏   6,260 6.84% 

李承霖   5,700 6.23% 

新余理信   2,806 3.07% 

新余众昇   2,425 2.65% 

王晓申   2,200 2.40% 

新余鸿途   2,045 2.23% 

新余智信   1,939 2.12% 

新余鸿新   1,790 1.96% 

新余众福   1,740 1.90% 

新余众财   1,599 1.75% 

新余众禾   1,517 1.66% 

新余众弘   1,463 1.60% 



 

刘  明   1,400 1.53% 

新余众励   1,325 1.45% 

新余鸿盛   1,077 1.18% 

新余众信众联   1,000 1.09% 

肖海燕   950 1.04% 

周海楠   800 0.86% 

许晓雄   800 0.86% 

林  奎   500 0.55% 

邓招男   300 0.33% 

沈海博   300 0.33% 

徐建华   300 0.33% 

杨满英   300 0.33% 

欧阳明   300 0.33% 

熊训满   300 0.33% 

傅利华   300 0.33% 

桂  娟   100 0.10% 

合计 50,000 100% 91,536 100% 

本次增资前，赣锋锂电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5亿元，赣锋锂业持

有其100%股权；本次增资完成后，赣锋锂电的注册资本增加至人民

币9.1536亿元，赣锋锂业持有其54.62%的股权。 

由于新增股东中李承霖先生为公司董事长李良彬先生一致行动

人；新余鸿盛有限合伙人钟小青女士、李良学先生、熊剑浪先生、

陈良国先生、陈庆波先生、新余鸿新有限合伙人李良耀先生、新余

鸿途有限合伙人李志琴女士、李志霞女士和新余众禾有限合伙人李

志坚先生为公司董事长李良彬先生关联自然人；王晓申先生、邓招

男女士、沈海博先生为公司董事，徐建华先生、杨满英女士、欧阳

明女士、熊训满先生、傅利华先生为公司高管；戈志敏先生、许晓

雄先生于过去12个月内曾担任公司董事；刘明先生、周海楠女士于

过去12个月内曾担任公司高管，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的相关规定，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但不构成《上市公司重

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增资扩股事项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

过，关联董事李良彬先生、王晓申先生、邓招男女士、沈海博先生

均回避表决，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

见。该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关联股东须回避表决。 

二、增资各方基本情况 

1、自然人股东及关联方的基本信息 

序号 姓名 性别 国籍 身份证号码 

1 李承霖 男 中国 360************019 

2 王晓申 男 中国 110************638 

3 邓招男 女 中国 430************022 

4 沈海博 男 中国 650************031 

5 徐建华 男 中国 362************012 

6 杨满英 女 中国 360************628 

7 欧阳明 女 中国 360************324 

8 熊训满 男 中国 362************256 

9 傅利华 男 中国 360************015 

10 戈志敏 男 中国 510************911 

11 刘  明 男 中国 342************31X 

12 周海楠 女 中国 432************985 

13 许晓雄 男 中国 310************010 

14 肖海燕 男 中国 420************111 

15 林  奎 男 中国 360************934 

16 桂  娟 女 中国 360************02X 

17 钟小青 女 中国 360************320 

18 李良学 男 中国 362************815 

19 熊剑浪 男 中国 362************870 



 

20 陈良国 男 中国 362************838 

21 陈庆波 男 中国 362************816 

22 李良耀 男 中国 362************839 

23 李志琴 女 中国 362************825 

24 李志霞 女 中国 362************826 

25 李志坚 男 中国 362************819 

2、有限合伙企业的基本信息 

序

号 
企业名称 

企业

类型 

出资 

总额 

（万元） 

执行事

务合伙

人 

住所 经营范围 

1 新余理信 

有限

合伙

企业 

2806 田文进 

江西省新

余市仙女

湖区仰天

岗国际生

态城 

供应链管理服务，信

息技术咨询服务，网

络设备销售，网络技

术服务（除许可业务

外，可自主依法经营

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

制项目） 

2 新余众昇 

有限

合伙

企业 

2425 郭志雄 

江西省新

余市仙女

湖区仰天

岗国际生

态城 

信息技术咨询服务，

单位后勤管理服务

（除许可业务外，可

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

规非禁止或限制项

目） 

3 新余鸿途 

有限

合伙

企业 

2045 李小红 

江西省新

余市仙女

湖区仰天

岗国际生

态城 

供应链管理服务，生

产线管理服务，信息

系统运行维护服务

（除许可业务外，可

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

规非禁止或限制项



 

目） 

4 新余智信 

有限

合伙

企业 

1939 谭太平 

江西省新

余市仙女

湖区仰天

岗国际生

态城 

供应链管理服务，信

息技术咨询服务，网

络设备销售，网络技

术服务（除许可业务

外，可自主依法经营

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

制项目） 

5 新余鸿新 

有限

合伙

企业 

1790 廖小秋 

江西省新

余市仙女

湖区仰天

岗国际生

态城 

信息技术咨询服务，

安全咨询服务，个人

商务服务，项目策划

与公关服务（除许可

业务外，可自主依法

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

或限制项目） 

6 新余众福 

有限

合伙

企业 

1740 徐圣旺 

江西省新

余市仙女

湖区仰天

岗国际生

态城 

信息技术咨询服务，

企业管理咨询，财务

咨询（除许可业务外，

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

法规非禁止或限制项

目） 

7 新余众财 

有限

合伙

企业 

1599 顾勇平 

江西省新

余市仙女

湖区仰天

岗国际生

态城 

生产线管理服务，包

装服务，采购代理服

务（除许可业务外，

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

法规非禁止或限制项

目） 

8 新余众禾 
有限

合伙
1517 张永祥 

江西省新

余市仙女

企业管理咨询，信息

技术咨询服务，科技



 

企业 湖区仰天

岗国际生

态城 

服务中介服务（除许

可业务外，可自主依

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

止或限制项目） 

9 新余众弘 

有限

合伙

企业 

1463 胡凯 

江西省新

余市仙女

湖区仰天

岗国际生

态城 

信息技术咨询服务，

单位后勤管理服务

（除许可业务外，可

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

规非禁止或限制项

目） 

10 新余众励 

有限

合伙

企业 

1325 明应时 

江西省新

余市仙女

湖区仰天

岗国际生

态城 

人工智能公共服务平

台技术咨询服务，资

源循环利用服务技术

咨询，技术服务、技

术开发、技术咨询、

技术交流、技术转让、

技术推广，信息技术

咨询服务（除许可业

务外，可自主依法经

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

限制项目） 

11 新余鸿盛 

有限

合伙

企业 

1077 吴红双 

江西省新

余市仙女

湖区仰天

岗国际生

态城 

信息技术咨询服务，

安全咨询服务（除许

可业务外，可自主依

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

止或限制项目） 

12 
新余众信

众联 

有限

合伙

企业 

1000 蒋劲松 

江西省新

余市仙女

湖区仰天

供应链管理服务，信

息技术咨询服务，安

全咨询服务，科技中



 

岗国际生

态城 

介服务，单位后勤管

理服务（除许可业务

外，可自主依法经营

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

制项目） 

其中，各有限合伙企业中持股占本平台5%份额以上的人员信息

如下： 

序号 姓名 所属平台 
持股比例 

（占本平台） 

是否为关联方 

一致行动人 

1 林  礼 新余鸿途 24.45% 否 

2 李小红 新余鸿途 24.45% 否 

3 李志琴 新余鸿途 19.56% 否 

4 梁星河 新余鸿途 9.78% 否 

5 程宝利 新余理信 17.82% 否 

6 田文进 新余理信 14.26% 否 

7 周  威 新余理信 10.69% 否 

8 程军华 新余理信 7.13% 否 

9 黄敬平 新余理信 7.13% 否 

10 唐姣君 新余理信 7.13% 否 

11 谭太平 新余智信 15.47% 否 

12 董文仓 新余智信 10.31% 否 

13 刘  锐 新余智信 10.31% 否 

14 曹锡仪 新余智信 10.31% 否 

15 明应时 新余众励 22.64% 否 

16 王永伟 新余众励 15.09% 否 

17 刘小华 新余众励 15.09% 否 

18 李维义 新余众励 7.55% 否 

19 余小旦 新余众励 7.55% 否 

20 顾勇平 新余众财 18.76% 否 

21 杨  爽 新余众财 12.51% 否 

22 吴洪枫 新余众财 6.25% 否 



 

23 王  乾 新余众昇 16.49% 否 

24 李同华 新余众昇 12.37% 否 

25 宾  术 新余众昇 12.37% 否 

26 郭志雄 新余众昇 8.25% 否 

27 许  松 新余众昇 8.25% 否 

28 胡  凯 新余众弘 20.79% 否 

29 张学普 新余众弘 20.79% 否 

30 孙丽珍 新余众弘 6.93% 否 

31 戴世康 新余众弘 6.93% 否 

32 张永祥 新余众禾 19.78% 否 

33 林  久 新余众禾 19.78% 否 

34 江  浩 新余众禾 6.59% 否 

35 魏引利 新余众禾 5.27% 否 

36 蒋劲松 新余众信众联 50.00% 否 

37 章梦轶 新余众信众联 10.00% 否 

38 王燕飞 新余众信众联 10.00% 否 

39 张海霞 新余众信众联 5.00% 否 

40 张  旭 新余众信众联 5.00% 否 

41 徐圣旺 新余众福 58.62% 否 

42 汪志刚 新余众福 17.24% 否 

43 黄  浩 新余众福 17.24% 否 

44 柳  云 新余众福 5.17% 否 

45 钟小青 新余鸿盛 11.88% 否 

46 周  燕 新余鸿盛 6.50% 否 

三、增资标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江西赣锋锂电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60500576129026E 

住所：江西省新余市高新开发区阳光大道 2551 号 

注册资本：50,0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戈志敏 

主营业务：锂离子动力电池、燃料电池、储能电池的研发、生



 

产和销售；超级电容器、电池管理系统、风光储能系统、相关设备

仪器的研发、生产和销售；锂电工业设计服务；锂电技术咨询、技

术推广和转让服务；自营和代理商品的进出口业务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赣锋锂电子公司的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主要经营地

/注册地 
业务性质 

注册资本 

（万元人民币） 

直接持股比

例（%） 

浙江锋锂新能源

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 

动力电池、锂

电池等 
25,000 100.00 

新余赣锋电子有

限公司 
江西 

数码3C类锂

离子电池、二

次可充电电池 

6,000 71.00 

江苏赣锋动力科

技有限公司 
江苏 

新能源领域的

技术开发 
4,800 100.00 

江西赣锋新能源

科技有限公司 
江西 

汽车充电监控

系统 
5,000 99.80 

东莞赣锋电子有

限公司 
广东 锂电电池组 10,000 100.00 

惠州赣锋锂电科

技有限公司 
广东 

锂电芯、锂离

子电池 
10,000 100.00 

江西赣锋锂电科技有限公司最近一年又一期的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人民币 

项目 
2019年12月31日 

（经审计） 

2020年9月30日 

（经审计） 

总资产 64,700.17 234,493.13 

净资产 51,178.00 49,423.07 

项目 
2019年度 

（经审计） 

2020年1-9月 

（经审计） 

营业收入 19,895.76 87,589.92 



 

净利润 -1,864.62 3,958.55 

截至2020年9月30日，江西赣锋锂电科技有限公司资产负债率为

78.92%。 

四、增资扩股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赣锋锂电增资扩股拟引入的员工持股

平台已成立，员工持股平台采用有限合伙企业的形式，持股平台的

资金来源为参加对象合法薪金收入和通过法律、行政法规允许的其

他方式取得的自有或自筹资金。 

待本次议案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将授权赣锋锂电管理

层在法律法规范围内全权制定和实施具体方案，包括但不限于持股

员工的选择、持股平台的运作机制、增资协议的签署，并根据增资

安排对其章程进行相应修改，完成有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等相关事

项。 

五、交易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根据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江西赣锋

锂电科技有限公司自2020年1月1日至2020年9月30日止九个月期间

的审计报告（安永华明（2020）专字第61390246_B07号），截至2020

年9月30日，赣锋锂电账面总资产234,493.13万元，净资产49,423.07

万元，每1元注册资本对应的净资产为0.988元。经各方商议一致决

定，本次赣锋锂电增资扩股的价格为1元/注册资本。 

本次关联交易遵循了客观、公平、公允的定价原则，不存在损

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六、交易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对公司全资子公司赣锋锂电增资扩股并引入员工持股平台

有利于优化赣锋锂电治理结构，募集资金进一步发展赣锋锂电业务，



 

建立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长效激励约束机制，有利于稳定和吸引

人才，充分调动员工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促进公司长远发展。 

本次增资事项将对公司长期财务及经营状况产生积极影响，符

合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公司董事会将积极关注相关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七、与上述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情况 

2020年初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与上述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

类关联交易的情况如下： 

关联交易事项 
涉及关联

人姓名 

审批 

金额 

实际发 

生金额 

占公司最近

一期经审计

净资产的比

例 

是否需

披露 

是否需

股东大

会审议 

赣锋国际为澳大

利亚RIM公司提

供财务资助 

李良彬 

王晓申 

5,000 

万澳元 
0 0% 是 是 

2020年度日常关

联交易 

李良彬 

王晓申 

欧阳明 

220,700 

万元 

人民币 

81,210.1174 

万元 

人民币 

9.66% 是 是 

赣锋国际认购

Exar Capital部分

股权并为其提供

财务资助 

王晓申 
4,068.8776 

万美元 

4,068.8776 

万美元 
3.23% 是 是 

赣锋国际全资子

公司荷兰赣锋认

购阿根廷 

Minera Exar 公

司部分股权并对

李良彬 

王晓申 

21632.6531 

万美元 

1,976.9031 

万美元 
1.57% 是 是 



 

其增资 

汇率：1澳元=4.80人民币元，1美元=6.62人民币元 

八、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 

（一）关于本次关联交易的事前认可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本次对公司全资子公司赣锋锂电实施增资

扩股并引入员工持股平台有利于优化赣锋锂电治理结构，充分调动

员工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保障核心人员稳定、积极、长期投

入工作，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独立董事同意将本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二）关于本次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公司事前向独立董事提交了本次关联交易的相关资料，独立董

事进行了事前审查。公司独立董事认为：本议案不存在损害公司及

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董事会在审议本次关联交易

事项时，关联董事均回避表决，相关审议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

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九、保荐机构意见 

公司全资子公司赣锋锂电实施增资扩股并引入员工持股平台暨

关联交易事项已履行了必要的程序，且经过董事会审议通过，公司

独立董事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及同意的独立意见，符合《公司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

求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不

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行为。 

十、备查文件 

1、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2、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4、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5、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江西赣锋锂业股份有限公司全资

子公司赣锋锂电实施增资扩股并引入员工持股平台暨关联交易的核

查意见； 

6、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江西赣锋锂

电科技有限公司自2020年1月1日至2020年9月30日止九个月期间的

审计报告（安永华明（2020）专字第61390246_B07号）。 

特此公告。  

 

 

 

 

江西赣锋锂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11 月 14 日 


